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奧瑞岡委員會評審、分區評審
升任、職責相關作業一覽表
	等級區分
	總會分區評審
	總會評審

	職能區分
	1.推動所屬分區區域內之比賽評審、教學及相關初階基礎課程

2.得擔任總會之相關課程助理工作
3.協助所屬分區內分會之研習工作
	1. 推動青商總會之比賽評審、教學及相關初階、進階課程

2. 得擔任總會之相關課程工作
3. 協助分區評審獲得成長、輔導總會比賽參與隊伍

	取得資格
	1. 需會齡滿2年以上者。
2. 曾取得1次區長盃冠軍。
3. 或總會四強賽，上場辯士。

4. 並通過評審研習營結業。
	1. 會齡滿兩年以上者。
2. 曾取得總會冠軍
3. 或超過40歲，曾取得總會2次亞軍-並經五位總會評審推薦，經委員會審查通過。
4. 或超過40歲，通過評審研習營評鑑，並輔導冠軍分會，並經十位總會評審推薦，經委員會審查通過。

5. 並曾任分會理監事以上

	方式
	評審研習營結業、筆試、臨場講評，以上通過後取得分區評審資格。

	組成小組
	總會評審研習營結業小組
當屆往前推5屆奧瑞岡主委(若有因故無法參與，往上尋找遞補)

	時間
	每年評審研習營，參與上課後，進行結業。

	講師費支給標準
(每一小時)
	新台幣700-1000元
	新台幣1000-2000元

	評審費用
	每場600元
	每場600元

	備註說明
	1.擔任各項訓練課程之班主任者，依分級之標準，每一天支付一小時費費為『班主任津貼』。
2.在跨區(東、北、桃竹苗、中、南區)授課者，每次發給交通補助費交通費以實報實銷的方式，金額上限為高鐵來回費用，東區為飛機票或火車票實報實銷金額。
3.申請評鑑者資格不符合者，不予評鑑，並退還報名費，
4.評鑑未通過者，不予退還報名費。


